
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

增加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 

 

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

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银行”）签署的代

销协议，自 2008 年 4 月 28 日起，中信银行将新增代理本公司

管理的东方龙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、东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

基金、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（已于 2008 年 4 月

15 日开始募集，正在发售中）的销售业务。中信银行开放式基

金代销资格已获银复[2002]13 号文批准。 

中信银行在全国以下 54 个城市的指定营业网点对所有投

资者办理投资者的基金开户、开放式基金申（认）购、赎回、

定期定额申购、基金转换等业务。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信银

行各营业网点的规定。 

具体的城市名称：北京、长沙、成都、昆明、广州、东莞、

佛山、武汉、天津、沈阳、重庆、石家庄、青岛、济南、威海、

烟台、淄博、济宁、西安、郑州、福州、厦门、泉州、深圳、

大连、葫芦岛、抚顺、鞍山、南京、扬州、江都、仪征、常州、

武进、无锡、锡山、合肥、泰州、苏州、昆山、常熟、吴江、

上海、杭州、绍兴、嘉兴、宁波、温州、上虞、海宁、平湖、

余姚、慈溪、富阳等。 

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： 



1、中信银行 

24 小时客户服务热线： 95558  

网址：bank.ecitic.com 

2、本公司 

客户服务中心电话：010－66578578 

网址：www.orient-fund.com     

         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

 二○○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

 


